[image: image1]
环境党〔2016〕7号
2016年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反腐倡廉建设和作风建设组织领导与责任分工

一、郑苏法同志：对学院反腐倡廉建设和作风建设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负总责：

（一）落实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策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二）建立健全学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三）在学院内落实监督检查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培训教育。加强学院廉政文化教育。

（四）落实教代会制度，进一步深化学院党务公开工作。

（五）落实学院信访举报工作，协调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孙培德同志：对分管的人事、财务、学科建设、科研、留学生教育与外事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负责以下专项工作：

（一）落实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策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二）建立健全学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三）加强学科规划，深化依法治院和学院院务公开工作。

（四）落实学院科研、平台、行政经费等财务管理和监督。

（五）加强在职教师及人事引进领域的廉政教育，加强学术道德规范建设。

（六）加强在各类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廉政建设。

三、余彬同志：对分管的学办、团委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负责以下专项工作：

（一）把廉洁教育纳入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德育体系。

    （二）进一步在大学生特别是各级各类团学干部中开展崇尚廉洁教育。

（三）加强对学生推免、出国选拔、国家奖学金等评先推优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四）加强对学生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社团活动规范性的监管。

四、刘惠君同志：对分管的研究生、实验室、资产、社会服务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并负责以下专项工作：

（一）加强在研究生招生、考试、就业、课程安排、学位授予等领域的廉洁教育。

（二）落实设备管理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加强对设备、图书采购的监管，推进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建设。

（三）加强在各类服务社会活动的廉政建设。

五、吴礼光同志：对分管的本科教学工作和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负责以下专项工作：

（一）落实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的学术道德教育。

（二）进一步加强本科生招生、考试、实习领域的廉政建设工作。

（三）落实本科学生上课教师与课程安排的廉政建设工作。

（四）加强教学管理制度建设，深入开展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师德师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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